


沈阳市科技局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沈阳市技术合同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沈科发〔2015〕42号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沈政发〔2015〕33号）精神，推动我市科技企业积极开展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技术市场发展，现将《沈阳市技术合同补贴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沈阳市技术合同补贴申请表
2.沈阳市中介机构技术合同补贴申请表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沈阳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3日


沈阳市技术合同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沈政发〔2015〕33号）精神，推动我市科技企业积极开展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技术市场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技术合同补贴的管理使用遵循公开透明、注重实效的原则，由市科技局负责管理，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场办”）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范围及标准
第三条 符合补贴条件的技术合同是指在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等相关领域内，发生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的行为，且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
第四条 工商注册、纳税关系均在我市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型企业的科技人员所持科研成果实现就地转化的，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按实际发生技术合同额的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为促成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服务（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并在我市注册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按其实际发生技术合同额的1‰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报材料
（一）技术合同补贴申请材料
1．技术合同补贴申请表；
2．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表、技术交易减免税及奖励酬金申报审批表等复印件；
3．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收款发票和银行进帐单复印件；
4．其它有关证明材料。
（二）中介机构补贴申请材料
1．沈阳市中介机构技术合同补贴申请表；
2．委托服务协议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表；
3．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收款发票和银行进帐单复印件；
4．其它有关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并装订成册。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由所在区、县（市）科技局负责组织申报技术合同补贴，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和汇总，上报至市场办审核。
第七条 市场办对各区、县（市）科技局上报的材料汇总审核后，报市科技局。 
第八条 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每年一季度编制上年度补贴计划，公示无异议后，履行政府审批程序，拨付相关补贴经费。
第五章 管理监督
第九条 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补助（奖励）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除追缴资金外，取消该单位申请资格，并按相关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到2017年12月31日止。
[bookmark: _GoBack]








[image: ]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5年12月8日印发



image1.png




